
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2018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2019年生态环境工作目标计划安排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环境保护法规定和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2018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2019年生态环境工作目标计划安排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2018年环境状况

（一）空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全省14个市州所在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5.4%，与上年相比上升了3.8个百分点，PM2.5和PM10年均浓度分别为41微克/立方米、6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0.9%和9.6%。张家界、郴州、益阳、吉首、娄底城市空气环境质量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实现零的突破。
（二）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全省地表水345个监测评价断面水质总体为优，Ⅰ-Ⅲ类水质断面占94.5%，同比增加0.9个百分点，国家“水十条”60个考核断面优于Ⅲ类水质比例为90%，同比上年提升1.7个百分点，洞庭湖11个湖体断面总磷浓度持续降低，达到0.069毫克/升，较2015年下降38%。全省14个地级城市29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全年水质达标率为89.7%。

（三）土壤环境质量仍不乐观。通过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全省128个县（市、区、管理区）建立疑似污染地块名单1515块，14个市州建立污染地块名录164块；工矿企业遗留污染场地，部分重有色金属矿区周边耕地土壤重金属问题突出。

（四）生态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全省共建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30个；全省森林覆盖率59.82%、森林蓄积量5.72亿立方米，湿地面积1530万亩，湿地保护率达75.44%。54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总体保持稳定。

（五）环境风险总体安全可控。2018年省级共接报环境相关突发事件24起（1起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外，其它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均得到妥善处置。全省核与辐射安全可控，辐射环境安全保持良好。

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2018年，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指标年度目标基本完成，达到“十三五”规划序时进度要求。全省14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5.4%（年度目标为82%，下同），PM2.5年均浓度为41微克/立方米（44微克/立方米），PM10年均浓度为66微克/立方米（72微克/立方米）；全省60个国家考核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为90%（86.7%），劣V类水质比例为1.7%（0）；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2017年分别下降4.17%、3.43%、8.95%、4.97%，分别超额完成2%、2%、3%、3%的目标；国家对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和挥发性有机物减排量2020年底进行终期考核，不进行年度评估。

三、2018年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省委《关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大力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决议》，全省各级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树立。

（二）压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正式出台《湖南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和《湖南省重大环境问题（事件）责任追究办法》，首次公布各市州绿色发展指数，组织开展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将污染防治攻坚战纳入绩效考核和省政府激励措施重要内容，实现对14个市州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全覆盖。

（三）全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制定《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持续发起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2018年，全省实施大气治理项目735个，完成2582台高排放公交车淘汰和7台30万千瓦以上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基本完成湘江保护与治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和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整治“五大专项行动”，完成黑臭水体整治任务154处，在全国率先完成254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重点问题整改；完成4.2万个农用地土壤样点的污染状况详查成果集成，累计完成71.4万吨超期贮存危险废物处置，完成3000个行政村的综合环境整治；完成1140个“夏季攻势”清单问题的整治。

（四）持续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中央领导批示的下塞湖矮围13天内全部拆除，62名责任人被严肃问责，中办督查的12个生态环境问题全部整改到位，花垣县尾矿库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有效推进；截至2018年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76项整改任务完成和基本完成61项，交办的4583件信访件，上报完成整改、办结4579件，解决了洞庭湖非法采砂、欧美黑杨清理等一批难点问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交办的4226件信访件办结率73.45%，反馈的长株潭“绿心”、云溪绿色化工产业园等问题整改取得积极进展。

（五）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划定并公布全省生态保护红线，推进编制全省“三线一单”，发布实施3个生态环境保护地方标准和环境保护“十个严禁”；完善排污税征收、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政策制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全年淘汰煤炭产能600万吨，关停“散乱污”企业3747家；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扩建县以上城镇污水处理厂22座、提标改造38座，新建乡镇污水处理设施99座，完成存量垃圾场治理14座，建成乡镇垃圾中转站220个；强化监管执法，全省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4378起，罚款3.24亿元；严禁环保督察整改、环境执法“一刀切”。

（六）积极稳妥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各项改革。制定省以下环境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2018年完成 8项省委重点改革事项和37项一般改革事项及试点任务，185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任务累计完成超过70%，主体框架基本成型；推进“放管服”改革，严格环境准入，强化规划环评，进一步下放环评审批权限。

（七）加强生态环境基础能力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全省主流媒体开设专栏报道；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稳步提升生态环境监测、执法、应急水平，推进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建立33万家基本单位名录库；加强环保科技攻关，洞庭湖区域总磷污染成因等研究均取得较大突破。

（八）认真落实省人大常委会部署的工作。认真落实省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提出的4个方面共15条审议意见，有力促进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认真配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法“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开展“长株潭蓝天利剑”专项执法行动，在省主流媒体曝光25个违法典型案例，将有关问题纳入省级环保督察和“2018年夏季攻势”进行督办。配合开展长株潭生态绿心执法检查，修订《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

在推进以上主要工作过程中，我省也探索总结了一些在全国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作经验和亮点。一是我省作为六个省份之一，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就水污染防治作先进典型发言；二是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我省举办，在全国乃至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三是率先完成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得到生态环境部表扬；四是转变职能、推动“五个转变”，在中国环境报头版推介；五是城市空气环境质量有5个市州达标，实现零的突破；六是“夏季攻势”成为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品牌，其经验做法在中国环境报头版报道；七是在全国率先出台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的意见，在中国环境报头版宣传。

2018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快解决。一是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不足。全省地表水60个国考断面还有4个未达到考核标准，特别是洞庭湖总磷超标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长株潭特护期大气环境质量形势严峻，土壤环境质量不容乐观。二是污染防治攻坚任务艰巨。全省一些重点区域、领域历史遗留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重金属污染、危险废物超期贮存和安全处置、资江流域锑浓度超标、大通湖水质下降等问题整改任务重、难度大，需要较长的治理过程和进一步加大治理投入。三是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一些城镇污水处理厂由于雨污不分流、管网不配套、运行不正常、治污效益不明显；少数工业园区废水收集管网不配套，设施运行不正常；乡镇生活污水设施覆盖率低，已建成的运行不正常。四是生态环境监管能力较弱。全省各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协调机制还不健全，督察、生态环境监测、执法、应急能力和信息化管理水平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任务需要。

三、2019年生态环境工作目标计划安排

2019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稳中求进、统筹兼顾、综合施策、两手发力、点面结合、求真务实”的工作思路，着力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主要目标是：全省PM2.5年均浓度下降到42微克/立方米以下，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82.5%以上；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88.3%以上，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高于 96.4%；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面积新增150万亩；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2018年分别下降2%、1.5%、2%和2%；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3.37%。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各级各部门重要学习内容，举办专题研讨班，深入开展大培训、大讨论、大宣传活动；推动《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落地落实。

（二）打赢“蓝天保卫战”。强化长株潭及传输通道城市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分类开展工业炉窑和燃煤锅炉、“散乱污”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抓好扬尘污染治理，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严控在城市规划区内燃烧散煤。

（三）打好“碧水保卫战”。实施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三个“三年行动计划”和洞庭湖生态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不达标水体整治，推进县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省级工业园区污染排查整治，巩固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成果，推进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和整治。

（四）打好“净土保卫战”。基本完成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摸清污染地块分布及其环境风险底数；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加强废弃矿山、尾矿库污染防治和固体废物安全处置，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加强重金属行业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五）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工作，完成2000个行政村综合整治任务。继续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全面完成大型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禁止天然水域投肥养殖，控制农药化肥使用和增长。

（六）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推进落实《湖南省贯彻落实<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实施污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及尾矿库污染治理等“4+1”工程，开展入河排污口整治、饮用水水源保护、黑臭水体整治等八大专项行动。

（七）持续发起“2019年夏季攻势”。聚焦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部署实施“2019年夏季攻势”，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歼灭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八）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实施湘江流域和洞庭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推广退耕还林还湿试点，推进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一湖四水”全流域生态补偿，开展重点区域生态状况调查评估和自然保护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整治，全面启动湖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

（九）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建立健全省级环保督察机制。持续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问题和交办信访件整改，完善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机制，适时开展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

（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和《湖南省洞庭湖保护条例》立法出台；推进“三线一单”编制和落地，深化产业园区规划环评；防止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一刀切”，建立健全生态环保扶贫长效机制，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

（十一）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完成生态环境机构改革、环保垂改与综合执法改革；基本完成全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的各项任务。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责任体系，修订《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规定》，制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

（十二）大力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统筹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等专项行动。严密防控重点领域生态环境风险，推进“邻避”问题防范化解；加强应急管理，着力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健全监管体系。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长期以来，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大力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加强立法、实施监督和执法检查，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支持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湖南作出新贡献！

附件：1.2018年全省地表水水质状况

2.2018年全省空气环境质量状况

3.2018年全省饮用水源达标情况

4.2019年各市州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5. 2019年国控断面水质目标

6.2019年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考核目标

附件1：
2018年全省地表水水质状况

一、断面布设情况

2018年，全省在湘江、资江、沅江、澧水、长江、环洞庭湖、珠江、洞庭湖、洞庭湖内湖、城市景观内湖及大型水库（东江水库）共设置地表水345个评价考核断面。

345个评价考核断面中，湘江流域共布设省控评价考核断面157个（干流39个，支流118个），资江流域40个（干流25个，支流15个），沅江流域77个（干流23个，支流54个），澧水流域21个（干流17个，支流4个），长江湖南段4个，环洞庭湖河流19个，珠江流域6个，洞庭湖湖体布设11个，洞庭湖内湖布设8个，东江水库布设2个。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1、评价项目

河流型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基本项目表规定的除水温、总氮、粪大肠菌群之外的21项。

2、评价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按Ⅰ类～劣Ⅴ类六个类别进行水质类别评价；超标倍数的计算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质标准。

3、评价方法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采用单因子类别评价法定性评价地表水断面水质，即在所有参加评价的指标中，只要有一项不符合某类水质标准，则认为该断面水质不符合该类水标准。

在评价断面总数≥5个的河流、水系整体水质状况时，按照断面各水质类别所占的百分比划分为优、良好、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五个等次。河流、水系水质定性评价分级和断面各水质类别的比例的对应关系见表1。对断面数少于5个的河流、水系，直接指出每个断面的水质状况。

表1  河流、水系水质定性评价

	水质类别比例
	水质状况

	Ⅰ～Ⅲ类水质比例≥90%
	优

	75%≤Ⅰ～Ⅲ类水质比例＜90%
	良好

	Ⅰ～Ⅲ类水质比例＜75%，且劣Ⅴ类比例＜20%
	轻度污染

	Ⅰ～Ⅲ类水质比例＜75%，且20％≤劣Ⅴ类比例＜40%
	中度污染

	Ⅰ～Ⅲ类水质比例＜60%，且劣Ⅴ类比例≥40%
	重度污染


三、2018年地表水水质监测评价结果

（一）总体情况

2018年，全省345个评价考核断面中，达到Ⅰ类水质的断面21个，占6.1%；Ⅱ类水质断面256个，占74.2%；Ⅲ类水质断面49个，占14.2%；Ⅰ～Ⅲ类水质断面326个，占94.5%；Ⅳ类水质断面17个，占4.9%；劣Ⅴ类水质断面2个，占0.6%。各流域的评价考核断面水质状况如下述。

（二）江河水质

324个主要江河评价考核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320个，占98.8%；Ⅳ类水质断面3个，占0.9%；劣Ⅴ类水质断面1个，占0.3%。

表2  2018年324个省控江河断面水质类别统计

	水质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劣Ⅴ类

	断面数/个
	20
	255
	45
	3
	0
	1

	占比/%
	6.2
	78.7
	13.9
	0.9
	0
	0.3


湘江流域：水质总体为优。157个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155个，Ⅳ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各1个。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98.8%。其中，干流39个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支流118个断面中，116个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占98.3%。

支流紫水河、石期河、潇水、祁水、白水、白河、宜水、蒸水、渌水、涓水、涟水、靳江、浏阳河水质整体较好，保持稳定，但舂陵水的马家坪电站断面因砷和氟化物超标，水质为劣Ⅴ类；沩水的胜利断面因化学需氧量超标，水质为Ⅳ类。

资江流域：水质总体为优。40个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39个，Ⅳ类水质断面1个。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97.5%。其中，干流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保持100%；支流志溪河断面氨氮超标，水质为Ⅳ类。

沅江流域：水质总体为优。干、支流77个考核断面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

澧水流域：水质总体为优。21个断面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

长江湖南段：水质总体为优。4个断面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

环洞庭湖河流：水质总体为优。19个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18个，占94.7%；Ⅳ类水质断面为1个，占5.3%；华容河六门闸断面水质为Ⅳ类，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

珠江流域：水质总体为优，6个断面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 

（三）湖库水质

洞庭湖：2018年，洞庭湖湖体断面为11个。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营养状态为中营养。Ⅳ类水质断面为11个，占100%，污染指标主要为总磷。

洞庭湖内湖：8个评价考核断面中，轻度富营养状态断面3个，占37.5%；中营养状态断面5个，占62.5%。Ⅰ～Ⅲ类水质内湖断面4个，占50.0%；Ⅳ类水质内湖断面3个，占37.5%；劣Ⅴ类水质内湖断面1个，占12.5%。主要污染指标除总磷外，还有化学需氧量和五日生化需氧量。
东江水库：2个评价考核断面水质均为优，白廊断面的营养状态为中营养，头山断面为贫营养状态。

四、与2017比较水质变化情况

与2017相比，345个监测评价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增加3个，Ⅳ类水质断面减少3个，Ⅴ类断面减少1个，劣Ⅴ类水质断面增加1个。整体而言，地表水水质保持稳定；部分水域水质好转，如洞庭湖湖体总磷浓度有所下降（年均浓度下降5.8%），浏阳河的三角洲、湘江沩水胜利、洞庭湖内湖后江湖等原来水质较差的断面呈改善趋势；个别河段受阶段性污染影响，全年水质有所下降，如湘江舂陵水马家坪电站大坝（Ⅳ类下降为劣Ⅴ类）断面。

五、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情况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十二五”期间，国家批复《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各级各部门扎实推进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情况得到极大改善。2013-2018年重金属浓度变化情况见表3
表3  2013-2018年湘江流域重金属浓度变化（单位: 毫克/升）

	年度
	汞
	铅
	砷
	镉
	六价铬

	2013年
	0.0000240
	0.002424
	0.005807
	0.000563
	0.004098

	2014年
	0.0000227
	0.001684
	0.006317
	0.000372
	0.004248

	2015年
	0.0000237
	0.001131
	0.006346
	0.000286
	0.003202

	2016年

（可比42个断面）
	0.0000186
	0.001506
	0.005738
	0.000209
	0.002448

	2017年

（可比38个断面）
	0.0000146
	0.001466
	0.005813
	0.000227
	0.002211

	2018年

（可比38个断面）
	0.0000131
	0.000580
	0.005168
	0.000126
	0.002176

	Ⅰ类标准限值
	≤0.00005
	≤0.01
	≤0.05
	≤0.001
	≤0.01


从表3可见， 2013-2018年湘江流域的汞、镉、铅、砷和六价铬的年均浓度均优于Ⅰ类水质标准限值。与2013-2017年相比，2018年铅、汞、砷、镉和六价铬的监测浓度均呈下降趋势。

附件2：
2018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一、点位情况介绍

全省14个市州城市参与统计的城区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共78个。其中，评价点64个，对照点14个。64个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全部采用自动监测。监测点位按国家大气监测点规范设置，78个点位中，长沙10个，株洲、湘潭各7个，衡阳、岳阳各6个，邵阳、常德、益阳、郴州、永州、怀化、娄底各5个，张家界4个，湘西3个。其中各市州均包含1个对照点。

二、评价标准与方法

1、评价标准

依照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规定的浓度限值，详见表1

表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污染物浓度限值

	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一级
	二级
	

	二氧化硫

(SO2)
	年平均
	20
	60
	µg/m3

	
	24小时平均
	50
	150
	

	
	1小时平均
	150
	500
	

	二氧化氮

(NO2)
	年平均
	40
	40
	

	
	24小时平均
	80
	80
	

	
	1小时平均
	200
	200
	

	一氧化碳

（CO）
	24小时平均
	4
	4
	mg/ m3

	
	1小时平均
	10
	10
	

	臭氧O3
	日最大8小时平均
	100
	160
	µg/ m3

	
	1小时平均
	160
	200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年平均
	40
	70
	

	
	24小时平均
	50
	150
	

	细颗粒物

(PM2.5)
	年平均
	15
	35
	

	
	24小时平均
	35
	75
	


2、评价方法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采用最大单因子级别评价法，根据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的日均或年均浓度限值，分别确定各参数的空气质量级别，并取其中的最高级别为评价地区的质量级别。各城市对照点不参加均值和超标率统计。

3、空气质量指数评价

空气质量指数是各项空气质量分指数的最大值，为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无量纲指数，通过将不同的指数值划分为六个不同级别从而对空气质量进行评价。

三、2018年度各市州大气环境质量状况（表2、表3）

表2  2018年1-12月1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统计表

	城市
	空气质量类别分布（天数）
	污染天数中首要污染物

分布（天数）
	优良率

%
	优良

天数
	考核天数
	PM2.5

优良

天数
	PM2.5

考核
天数
	PM2.5

优良天数比例%

	
	优
	良
	轻度

污染
	中度

污染
	重度

污染
	严重

污染
	PM2.5
	PM10
	O3
	NO2
	SO2
	CO
	
	
	
	
	
	

	长沙
	69
	209
	60
	16
	5
	1
	116
	16
	140
	23
	0
	0
	77.2
	278
	360
	312
	360
	86.7

	株洲
	93
	195
	58
	8
	4
	1
	104
	46
	118
	6
	0
	0
	80.2
	288
	359
	314
	359
	87.5

	湘潭
	85
	190
	61
	18
	4
	1
	128
	22
	118
	11
	0
	0
	76.6
	275
	359
	301
	359
	83.8

	衡阳
	133
	168
	48
	8
	4
	0
	120
	46
	68
	2
	0
	0
	83.4
	301
	361
	311
	361
	86.1

	邵阳
	121
	184
	37
	12
	5
	0
	149
	23
	73
	0
	0
	0
	85
	305
	359
	313
	359
	87.2

	岳阳
	61
	222
	66
	8
	3
	0
	123
	28
	151
	0
	0
	0
	78.6
	283
	360
	314
	360
	87.2

	常德
	82
	214
	53
	6
	4
	0
	123
	19
	138
	0
	0
	0
	82.5
	296
	359
	320
	359
	89.1

	张家界
	127
	213
	20
	5
	0
	0
	71
	73
	100
	0
	0
	0
	93.2
	340
	365
	346
	365
	94.8

	益阳
	86
	239
	28
	5
	3
	0
	59
	93
	126
	1
	0
	0
	90
	325
	361
	336
	361
	93.1

	郴州
	144
	184
	33
	4
	0
	0
	54
	81
	84
	3
	0
	1
	89.9
	328
	365
	343
	365
	94

	永州
	111
	195
	47
	8
	2
	0
	161
	27
	67
	0
	0
	0
	84.3
	306
	363
	320
	363
	88.2

	怀化
	96
	236
	28
	3
	0
	0
	69
	130
	76
	0
	0
	0
	91.5
	332
	363
	338
	363
	93.1

	娄底
	112
	212
	31
	3
	2
	0
	38
	102
	110
	0
	0
	1
	90
	324
	360
	348
	360
	96.7

	湘西
	177
	165
	19
	4
	0
	0
	97
	70
	26
	0
	0
	0
	93.7
	342
	365
	343
	365
	94

	全省
	1497
	2826
	589
	108
	36
	3
	1412
	776
	1395
	46
	0
	2
	85.4
	4323
	5059
	4559
	5059
	90.1


备注：考核天数为国家审核确认后的有效监测天数。

表3  2018年1-12月14个城市环境空气污染物浓度均值统计

	城市
	SO2

µg/m3
	NO2

µg/m3
	PM10

µg/m3
	CO

mg/m3
	O3

µg/m3
	PM2.5

µg/m3

	长沙市
	10
	34
	61
	1.3
	161
	48

	株洲市
	18
	33
	71
	1.4
	148
	45

	湘潭市
	16
	35
	68
	1.3
	153
	49

	衡阳市
	16
	30
	66
	1.6
	130
	43

	邵阳市
	18
	23
	65
	1.4
	134
	47

	岳阳市
	10
	23
	72
	1.4
	155
	45

	常德市
	11
	25
	62
	1.4
	151
	44

	张家界市
	7
	22
	58
	1.4
	130
	32

	益阳市
	9
	25
	69
	1.8
	140
	35

	郴州市
	15
	26
	61
	1.8
	137
	31

	永州市
	11
	25
	69
	1.1
	138
	48

	怀化市
	9
	19
	74
	1.5
	130
	35

	娄底市
	11
	22
	66
	2.3
	143
	34

	湘西州
	4
	19
	59
	1.2
	104
	35

	均值
	12
	26
	66
	1.5
	140
	41


四、2018年全国74个城市空气环境质量排名情况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海口
	1
	长春
	20
	连云港
	39
	常州
	58

	舟山
	2
	金华
	21
	杭州
	40
	天津
	59

	拉萨
	3
	南昌
	22
	苏州
	41
	乌鲁木齐
	60

	丽水
	4
	江门
	23
	泰州
	41
	廊坊
	61

	深圳
	5
	东莞
	24
	合肥
	43
	衡水
	62

	厦门
	6
	上海
	25
	淮安
	43
	徐州
	63

	福州
	7
	肇庆
	26
	南京
	45
	兰州
	64

	惠州
	8
	青岛
	27
	沈阳
	46
	济南
	65

	台州
	9
	佛山
	28
	无锡
	47
	沧州
	66

	珠海
	10
	哈尔滨
	29
	呼和浩特
	48
	郑州
	67

	贵阳
	11
	盐城
	29
	宿迁
	49
	西安
	68

	中山
	12
	绍兴
	31
	镇江
	50
	保定
	69

	昆明
	13
	南通
	32
	武汉
	51
	太原
	70

	大连
	14
	嘉兴
	32
	银川
	52
	邯郸
	71

	衢州
	15
	湖州
	34
	秦皇岛
	53
	唐山
	72

	温州
	16
	广州
	35
	扬州
	54
	邢台
	73

	南宁
	17
	长沙
	36
	北京
	55
	石家庄
	74

	宁波
	18
	重庆
	37
	成都
	56
	
	

	张家口
	18
	承德
	38
	西宁
	57
	
	


五、2018年全省地级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城 市
	综合指数
	排 名
	城 市
	综合指数
	排 名

	湘西州
	3.34
	1
	永州市
	4.3
	8

	张家界市
	3.57
	2
	邵阳市
	4.34
	9

	怀化市
	3.88
	3
	岳阳市
	4.39
	10

	郴州市
	3.97
	4
	衡阳市
	4.4
	11

	益阳市
	4.09
	5
	长沙市
	4.59
	12

	娄底市
	4.11
	6
	株洲市
	4.69
	13

	常德市
	4.24
	7
	湘潭市
	4.8
	14


备注：1、城市排名执行环保部〔2014〕64号《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术规定》。2、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时段内，参与评价的各项污染物的单项质量指数之和，综合指数越大表明城市空气污染程度越重。3、2017年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有效性统计方法按照《关于调整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有效性统计方法的通知》（气字〔2017〕276号）执行

附件3：

2018年全省饮用水源达标情况

2018年，全省14个地级城市的29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监测断面（点位）中，永州、衡阳、株洲、湘潭、长沙、邵阳、常德、怀化、吉首、张家界、岳阳等11个市州的全部饮用水水源监测断面和娄底二水厂、郴州小东江水库等26个饮用水水源监测断面全年均达标，占比89.7%。益阳龙山港监测断面2018年1-3月、9-10月5个月锑超标；娄底大科石埠坝监测断面9-12月4个月锑超标；郴州山河水库监测断面2月份锰超标。

2018年，全省14个地级城市29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年均值均达到Ⅲ类标准，其中娄底大科石埠坝的锑年均值超标，超标0.16倍。详见下表。

	序号
	城市名称
	水源地名称
	2018年

水质类别

年均值
	水质目标要求（达到或优于）
	年均值是否达到考核要求

	1
	长沙市
	猴子石（长沙市二、三、八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2
	
	五一桥（长沙市四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3
	
	桔子洲（长沙市一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4
	
	株树桥水库（长沙市五水厂、廖家祠堂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5
	株洲市
	一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6
	
	二、三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7
	
	四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8
	湘潭市
	三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9
	
	一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10
	衡阳市
	苏仙湾（江东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11
	
	黄茶岭（城南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12
	
	演武坪（城北水厂、演武坪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13
	邵阳市
	桂花渡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14
	
	城西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15
	
	工业街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16
	岳阳市
	金凤水库
	Ⅱ类
	Ⅲ类
	是

	17
	常德市
	陈家河（常德四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18
	
	常德三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19
	张家界市
	永定澄潭
	Ⅰ类
	Ⅲ类
	是

	20
	益阳市
	龙山港（市二水厂）
	锑达标、其它考核因子达到Ⅱ类
	不低于现状
	是

	21
	郴州市
	山河水库
	Ⅱ类
	Ⅲ类
	是

	22
	
	小东江水库
	Ⅱ类
	Ⅲ类
	是

	23
	永州市
	曲河（曲河大桥菱角山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24
	
	诸葛庙（永州市二水厂、娘子岭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25
	怀化市
	二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26
	娄底市
	石埠坝
	Ⅱ类
	Ⅲ类
	是

	27
	
	娄星区二水厂（桂花池）
	Ⅱ类
	Ⅲ类
	是

	28
	湘西土族苗族自治州
	狮子庵水厂（吉首二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29
	
	钟家寨水厂（吉首三水厂）
	Ⅱ类
	Ⅲ类
	是


备注：饮用水水源监测断面水质类别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的基本项目（23项，化学需氧量除外）进行评价。
附件4：

2019年各市州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市州
	PM2.5平均浓度（μg/m3）
	PM10平均浓度（μg/m3）
	空气质量优良率（%）

	
	2019年目标
	特护期目标
	2019年目标
	特护期目标
	2019年目标
	特护期目标

	长沙市
	47
	66
	69
	92
	78
	67

	株洲市
	47
	66
	75
	103
	78
	60

	湘潭市
	47
	70
	74
	98
	78
	60

	衡阳市
	43
	62
	68
	96
	80
	56

	邵阳市
	47
	63
	74
	100
	79
	53

	岳阳市
	44
	60
	69
	102
	85
	71

	常德市
	47
	63
	73
	105
	78
	60

	张家界
	35
	50
	66
	97
	90
	76

	益阳市
	38
	58
	74
	110
	84
	68

	郴州市
	36
	54
	68
	92
	90
	76

	永州市
	41
	63
	66
	101
	83
	59

	怀化市
	36
	57
	75
	92
	88
	67

	娄底市
	39
	55
	65
	96
	88
	75

	吉首市
	35
	50
	71
	93
	90
	74

	全省
	42
	60
	71
	99
	82.5
	64


附件5：

2019年国控断面水质目标（60个）

	序号
	断面名称
	考核市州
	所属水体
	2019年水质目标

	1
	桔子洲
	长沙市
	湘江干流
	Ⅱ

	2
	樟树港
	长沙市
	湘江干流
	Ⅱ

	3
	捞刀河口
	长沙市
	湘江捞刀河
	Ⅲ

	4
	三角洲
	长沙市
	湘江浏阳河
	Ⅲ

	5
	胜利
	长沙市
	湘江沩水
	Ⅲ

	6
	霞湾
	株洲市
	湘江干流
	Ⅱ

	7
	渌水入河口
	株洲市
	湘江渌水
	Ⅱ

	8
	草市镇
	株洲市
	湘江洣水
	Ⅱ

	9
	昭山
	湘潭市
	湘江干流
	Ⅱ

	10
	涟水入河口
	湘潭市
	湘江涟水
	Ⅱ

	11
	舂陵水入湘江口
	衡阳市
	湘江舂陵水
	Ⅱ

	12
	城北水厂
	衡阳市
	湘江干流
	Ⅱ

	13
	熬洲
	衡阳市
	湘江干流
	Ⅱ

	14
	耒水入湘江口
	衡阳市
	湘江耒水
	Ⅱ

	15
	洣水入湘江口
	衡阳市
	湘江洣水
	Ⅱ

	16
	蒸水入湘江口
	衡阳市
	湘江蒸水
	Ⅲ

	17
	联江村
	邵阳市
	湘江蒸水
	Ⅱ

	18
	绥宁河口镇
	邵阳市
	沅江巫水
	Ⅱ

	19
	塘渡口
	邵阳市
	资江夫夷水
	Ⅱ

	20
	渡头村
	邵阳市
	资江干流
	Ⅱ

	21
	桂花渡水厂
	邵阳市
	资江干流
	Ⅱ

	22
	球溪
	邵阳市
	资江干流
	Ⅱ

	23
	邵水入河口
	邵阳市
	资江邵水
	Ⅲ

	24
	岳阳楼
	岳阳市
	洞庭湖

（岳阳市）
	总磷≤0.1mg/L，其它指标为Ⅲ类

	
	洞庭湖出口
	
	
	总磷≤0.1mg/L，其它指标为Ⅲ类

	
	鹿角
	
	
	总磷≤0.1mg/L，其它指标为Ⅲ类

	
	东洞庭湖
	
	
	总磷≤0.1mg/L，其它指标为Ⅲ类

	
	横岭湖
	
	
	总磷≤0.1mg/L，其它指标为Ⅲ类

	
	虞公庙
	
	
	总磷≤0.1mg/L，其它指标为Ⅲ类

	
	扁山
	
	
	总磷≤0.1mg/L，其它指标为Ⅲ类

	25
	南渡
	岳阳市
	汨罗江
	Ⅱ

	26
	八仙桥
	岳阳市
	新墙河
	Ⅲ

	27
	城陵矶
	岳阳市
	长江湖南段
	Ⅱ

	28
	六门闸
	岳阳市
	华容河
	Ⅲ

	29
	蒋家嘴
	常德市
	洞庭湖

（常德市）
	总磷≤0.1mg/L，其它指标为Ⅲ类

	30
	三江口
	常德市
	澧水干流
	Ⅱ

	31
	窑坡渡
	常德市
	澧水干流
	Ⅱ

	32
	陈家河（四水厂）
	常德市
	沅江干流
	Ⅱ

	33
	坡头
	常德市
	沅江干流
	Ⅱ

	34
	永定澄潭（区水厂）
	张家界市
	澧水干流
	Ⅱ

	35
	小河嘴
	益阳市
	洞庭湖

（益阳市）
	总磷≤0.1mg/L，其它指标为Ⅲ类

	
	万子湖
	
	
	总磷≤0.1mg/L，其它指标为Ⅲ类

	
	南嘴
	
	
	总磷≤0.1mg/L，其它指标为Ⅲ类

	36
	桃谷山
	益阳市
	资江干流
	Ⅰ

	37
	万家嘴
	益阳市
	资江干流
	Ⅱ

	38
	大通湖
	益阳市
	大通湖
	Ⅲ

	39
	白廊
	郴州市
	东江水库
	Ⅰ

	
	头山
	
	
	

	40
	罗渡镇
	郴州市
	湘江舂陵水
	Ⅱ

	41
	大河滩
	郴州市
	湘江耒水
	Ⅱ

	42
	渡口大桥
	郴州市
	湘江洣水
	Ⅱ

	43
	梅田镇
	郴州市
	珠江北江武水
	Ⅱ

	44
	归阳镇
	永州市
	湘江干流
	Ⅱ

	45
	双牌水库
	永州市
	湘江潇水
	Ⅱ

	46
	诸葛庙
	永州市
	湘江潇水
	Ⅱ

	47
	萝卜湾
	怀化市
	沅江干流
	Ⅱ

	48
	浦市上游
	怀化市
	沅江干流
	Ⅱ

	49
	侯家淇
	怀化市
	沅江干流
	Ⅱ

	50
	五强溪
	怀化市
	沅江干流
	Ⅱ

	51
	托口渠水
	怀化市
	沅江渠水
	Ⅱ

	52
	舞水入河口（黔城二水厂）
	怀化市
	沅江舞水
	Ⅱ

	53
	溪子口（县水厂）
	怀化市
	沅江酉水
	Ⅱ

	54
	西阳渡口
	娄底市
	湘江涟水
	Ⅲ

	55
	街埠头
	娄底市
	湘江涟水
	Ⅱ

	56
	坪口
	娄底市
	资江干流
	Ⅱ

	57
	武水汇合口
	湘西州
	沅江干流
	Ⅱ

	58
	河溪水文站
	湘西州
	沅江武水
	Ⅱ

	59
	江口
	湘西州
	沅江酉水
	Ⅱ

	60
	凤滩水库
	湘西州
	沅江酉水
	Ⅱ


（注明：国控考核评价断面在达到年度考核目标的同时，原则不低于上年监测值，上游不利影响等特殊情况除外）

附件6：

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考核目标

	序号
	城市名称
	水 源 地 名 称
	水质目标要求（达到或优于）

	1
	长沙市
	猴子石（长沙市二、三、八水厂）
	Ⅲ类

	2
	
	五一桥（长沙市四水厂）
	Ⅲ类

	3
	
	桔子洲（长沙市一水厂）
	Ⅲ类

	4
	
	株树桥水库（长沙市五水厂、廖家祠堂水厂）
	Ⅲ类

	5
	株洲市
	一水厂
	Ⅲ类

	6
	
	二、三水厂
	Ⅲ类

	7
	
	四水厂
	Ⅲ类

	8
	湘潭市
	三水厂
	Ⅲ类

	9
	
	一水厂
	Ⅲ类

	10
	衡阳市
	苏仙湾（江东水厂）
	Ⅲ类

	11
	
	黄茶岭（城南水厂）
	Ⅲ类

	12
	
	演武坪（城北水厂、演武坪水厂）
	Ⅲ类

	13
	邵阳市
	桂花渡水厂
	Ⅲ类

	14
	
	城西水厂
	Ⅲ类

	15
	
	工业街水厂
	Ⅲ类

	16
	岳阳市
	金凤水库
	Ⅲ类

	17
	常德市
	陈家河（常德四水厂）
	Ⅲ类

	18
	张家界市
	永定澄潭
	Ⅲ类

	19
	益阳市
	龙山港（市二水厂）
	不低于现状

	20
	郴州市
	山河水库
	Ⅲ类

	21
	
	小东江水库
	Ⅲ类

	22
	永州市
	曲河（曲河大桥菱角山水厂）
	Ⅲ类

	23
	
	诸葛庙（永州市二水厂、娘子岭水厂）
	Ⅲ类

	24
	怀化市
	二水厂
	Ⅲ类

	25
	娄底市
	石埠坝
	Ⅲ类

	26
	
	娄星区二水厂（桂花池）
	Ⅲ类

	27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狮子庵水厂（吉首二水厂）
	Ⅲ类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文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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